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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百联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二）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2022 年 6 月 10 日 

（三）诉讼受理日期：2022 年 6 月 10 日 

（四）受理法院的名称：如东县人民法院 

（五）反诉情况：无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正在审理中，2023 年 4 月 19 日上午 9 点第二次开庭，主要涉及诉讼请求变

更、工程价款司法鉴定报告质证等内容的审理。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原告 

姓名或名称：苏州百联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勉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法定代表人 

 

2、 被告 

姓名或名称：如东三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巴连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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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关联关系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2019 年 12 月，原告与被告签订了《如东璞悦府项目外墙涂料工程施工承包

合同》（下简称“涂料合同”）约定由原告完成如东璞悦府 1-25#楼、商业、配电

房及甲方增减的外墙涂料分包工程（下简称“涂料工程”），涂料合同约定：（1）

涂料工程验收后，被告支付工程款至涂料工程造价的 87%；结算完成后，被告支

付工程款至结算总价的 95%；剩余 5%为质保金，三年付清，第二年付 3%，第

三年付 2%。（2）若被告未按合同约定付款，超过十天的，每逾期一天，被告应

按逾期付款金额的万分之二支付违约金。涂料工程施工过程中，原告与被告又签

订了两份补充协议，增加了相应的工程量，分别为《如东璞悦府项目外墙涂料工

程施工承包合同补充协议（保温工程）》（下简称“保温补充合同”）、《如东璞悦

府项目外墙涂料工程施工承包合同补充协议成品 EPS 线条供货和施工合同》（下

简称“线条补充合同”）。 

保温补充合同约定：（1）工程竣工验收合格，支付工程款至已完工程量造价

的 85%,；结算完成后支付至结算总价的 95%；质保金为结算总价的 5%，2年质保

期满后返还。（2）超出付款约定 14 个工作日以上，被告应按照双方确认的应付

进度款日万分之四向承包人支付延期付款利息。 

线条补充合同约定：验收合格后，支付工程款至线条工程造价的 87&，结算

完成后付至结算价的 95%；5%质保金三年付清，第二年付 3%，第三年付 2%。 

2021 年 7月 23日，涂料工程所属的如东三盛璞悦苑项目整体经竣工验收合

格并投入使用。 

涂料工程竣工验收后，原告与被告对接沟通结算事宜，但被告一直不予办理。

原告后于 2022 年 4 月 21 日以 EMS 快递向被告寄送书面结算资料，被告在 2022

年 4月 29日签收结算资料后仍不予理会结算事宜。 

基于以上原因，原告提起了诉讼。 

 

 

（三）诉讼请求和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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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请求： 

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工程款 6642896.16元及逾期付款利息

（从 2022 年 5月 9日暂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 

2、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原告就涉案工程在第一项诉讼请求数额范围内享有建

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3、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承担原告就本案支付的律师费 124822 元。 

4、本案的诉讼费及其他费用由被告承担。 

理由： 

因被告就涂料工程及保温、线条工程仅支付原告工程款 13891306.91 元，仍

有大量工程款未付，严重损害了被告的合法权益。其中，被告已付款中，包含

2021年 12月 28日开具的未到期的商业承兑汇票 561013.50元于 2022年 6月 28

日到期，561013.50 元于 2022 年 12 月 28 日到期。但在诉讼过程中，被告支付

的商票 1122027元到期后均无法兑付，故已付款金额为 12769279.91 元。被告欠

付款项为 6642896.16 元。 

此外，根据《民法典》第五百七十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

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

违约责任。”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

置的若干意见》（法发〔2016〕21号）第 22 条的规定：“当事人存在拖延承担诉

讼义务等明显不当行为，造成诉讼对方或第三人直接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

具体情况对无过错方依法提出的赔偿合理的律师费用等正当要求予以支持。”本

案因被告拒绝办理结算并拒绝支付大量工程欠款所致，原告为维护其合法权益，

不得已提起本案诉讼，因此，被告应当赔偿原告为此支付的合理的律师费。 

 

 

三、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因案件还没有最终判决，无法确定最终的金额。但是因已经保全到被告大部

分固定资产，因此对经营方面不会产生较大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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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该诉讼公司为原告，不会产生或有负债。如果诉讼请求得不到全部支持，会

对减少经营活动的资金流入。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已申请对被告采取保全措施，查封其商铺 3 套合计金额约 400 余万元。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百联诉如东三盛起诉状》《百联变更诉讼请求书》 

 

 

苏州百联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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